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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犯罪中概括故意与对象认识错误相关问题（上）

□徐邦国 王星宇

走私犯罪在主观方面以故意为构成要件， 关于如何认定主观故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海关总署关于印发 〈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 的通知》 （法 〔2002〕 139 号） （以下简称 “《意见》”） 的相关条款曾对此问题予以明确。 概括来讲， 《意见》 第五条着重于如何以走私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方式推定

其主观认知， 《意见》 第六条则侧重于走私犯罪嫌疑人对走私行为对象主观认知不明确的后续处置。 对此，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符合我国刑法理论中概括故意的特征， 在有

证据证明当事人对于走私对象持放任的态度， 具有概括故意的情况下， 符合主客观一致归责的刑法原则。

但实践中往往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即犯罪嫌疑人具有走私某一种具体货物的主观故意， 但客观结果却与主观认知不符， 特别是当客观结果与主观认知跨越了不同

犯罪构成要件时， 如果机械按照上述 《意见》 的字面含义来理解， 其认定的法律责任会明显与事实不符， 有客观归罪之嫌。

一、 案例与争议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判决过以下案

例： 被告人郭某受人雇请， 随身携带四个 i－

Pad 包装盒， 未向海关申报而从中国香港

经××口岸入境， 现场被海关关员在其携带

的 iPad 包装盒内查获疑似枪支 4 支， 后经

鉴定均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 被告人

郭某辩解称： 其从网站渠道受雇以每次

250-300 元港币带 iPad， 并从发货人那里取

了 4 台塑料薄膜包装盒完好的 iPad 盒子，

其不知道盒子里面不是 iPad， 而是仿真枪。

最终，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适

用 《意见》 第六条“走私犯罪嫌疑人主观上

具有走私犯罪故意， 但对走私的具体对象不

明确的， 不影响走私犯罪构成， 应当根据实

际的走私对象定罪处罚” 的规定， 直接以实

际走私的对象认定被告人郭某的行为构成走

私武器罪， 该判决结果就引发了一定争议。

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有观点认为： 《意

见》 第六条但书规定存在一定问题， 它一方

面把概括故意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 另一

方面又未考虑到我国刑法将走私犯罪根据对

象不同而分解为多个具体罪名的客观现实，

即不同具体对象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 社

会危害性不同， 在具体法条上也反映出不同

的罪刑配置， 行为人如果在走私故意支配下

实施某一走私行为， 但假使其对某一类具体

走私对象有明确的认识 （即使实际情况不

符）， 那么他的罪过内容应该就是特定的，

其意志因素也仅仅是对拟走私对象持希望或

放任态度， 抑或说其对实际走私对象在意志

因素上持反对态度的， 一律适用 《意见》 第

六条会出现客观归责和罪刑不相适应的问

题。

其实， 判决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走私办案实践中混淆使用概括故意和对象认

识错误概念的情况频发， 司法判例也似有相

左的判决结果， 因此亟须对相关概念和实践

中多发的情况予以厘清和分析。

二、 走私对象概括故意与对
象认识错误的理论辨析

（一） 走私对象的概括故意与认识错误

我国刑法理论中， 根据行为人认识因素

的不同， 犯罪故意可以分为确定故意和不确

定故意， 而不确定故意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

概括故意、 择一故意与未必故意。 因此， 概

括故意系犯罪故意类型之一， 具体而言， 在

认识因素上， 行为人要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

的必然性或者可能性； 在意志因素上， 行为

人要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这里需

要强调的是， 概括故意之 “概括” 应当在于

“认识因素” 的不明确， 而非 “意志因素”

的不明确）。 一般来说， 走私对象的概括故

意， 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走私行为， 但

对于走私的具体对象并不明确， 并希望或者

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概括” 体

现了行为人对侵害的范围与性质有一个大体

的了解， 行为人对其行为对象只是认识模

糊， 而非认识错误， 实际的行为对象没有超

出其认识范围或者认识可能性， 即行为人对

可能的走私对象都是持容忍态度， 实施其中

任何一类走私犯罪都不违背其主观意志。 笔

者认为， 以上认识应当是认定概括故意的关

键， 也同样表明行为人“明知故犯” 的心理

实际， 亦是行为人负担刑事责任的主观根

据。

而所谓的对象认识错误， 是指行为人主

观上所认识到的行为对象与实际的行为对象

发生偏差， 两者可能在同一犯罪构成之内，

也可能跨越了不同犯罪构成， 前者在刑法理

论上属于具体的对象认识错误， 而后者则属

于抽象的对象认识错误。 走私犯罪是以犯罪

对象不同来划分罪名的， 因此走私犯罪中抽

象的对象认识错误， 往往对罪过及其刑事评

价产生很大影响。

（二） 对 《意见》 第六条的理解

笔者认为在对 《意见》 第六条的理解

上， 我们首先应意识到理解和适用司法解释

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遵循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

原则， 既要避免主观归罪， 亦不能客观归

罪。

具体到走私犯罪中， 走私的对象认识错

误是指行为人错误地认识了自己走私的具体

对象， 即实际走私对象是此， 行为人却认为

是彼， 而且有证据证明实际的犯罪对象超出

了其认识范围， 甚至其意志因素对超出其认

识范围的走私对象是持否定态度。 上述情况

多发于走私案件的办案实践中， 因此有观点

认为， 针对 《走私意见》 第 6条规定的适用

范围， 应当限定只适用于行为人对于走私对

象系概括故意的情形， 而不能扩大适用到行

为人对于走私对象具有确定明知的对象认识

错误情形。 但从文义理解的角度， 该条规定

后半部分内容确实表述为“走私对象发生认

识错误的”， 如果将所有对象认识错误 （即

具有确定明知的情形） 都排除出去， 显然基

本语义不相符。 因此， 笔者认为对第 6 条更

为合理的理解是： 前半句“主观上具有走私

犯罪故意， 但对其走私的具体对象不明确

的” 仅适用于概括故意和具体的对象认识错

误这两种情形， 不适用于抽象的对象认识错

误； 后半句“对走私对象发生认识错误的”

仅适用于具体对象认识错误的情形。 对该规

定这样解释， 既与认识错误的刑法基本理论

相吻合， 也没有突破本规定基本语义， 下文

将对相关不同情况分别予以分析。

三、 行为人对于走私对象持

概括故意的处置

一般认为， 走私犯罪的客观行为具有双

重违法性， 即违反相关海关正面监管规定和

刑法规定， 这也就决定了走私主观故意的双

重性———行为人主观上既具有走私的犯罪故

意， 亦对走私的具体对象具有主观认识， 一

旦有证据证明其对行为对象系持放任的心理

状态， 那么就可将这种情况称为对走私对象具

有“概括的主观故意”。 首先， 此种故意支配

下的走私行为中， 因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走私

的犯罪故意， 虽然对走私的具体对象无明确的

认识， 但实际对象已经涵盖在行为人所能认识

到的可能对象范围之内， 实施其中任何一类走

私犯罪都不违背其意志。 其次， “概括故意”

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其实基本等同于刑法理

论上所说的“不确定的故意”， 在这种承认概

括故意的情况下， 行为人要构成某种特定走私

犯罪如走私淫秽物品罪、 走私废物罪等， 主观

上应该是对具体的犯罪对象达到“明知” 的认

识程度， 这种“明知” 在认识因素上是概括

的， 不明确的。 因为行为人预见或应当预见范

围内的各种犯罪后果均不违背其意志。 综上，

对于走私的概括故意的情形， 需要根据概括故

意这一刑法概念的自身特点， 结合行为人的客

观表现及危害结果， 在主客统一原则的指导下

进行， 即应该在不超出概括故意内容的范围

内， 根据其实际走私的物品认定为相应的走私

犯罪。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行为人对实际走私的

对象必须主观上有认识或者认识的可能性， 走

私这些对象不违背其意志时， 才能根据实际发

生的后果定罪处罚。 反之， 如果行为人并非基

于概括故意实施走私犯罪， 而是知道 （或被蒙

骗知道） 所走私货物、 物品的具体性质， 则应

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讨论。 因为在这种情况

下， 确因受别人蒙骗而又实际走私了其他类型

的货物、 物品的， 如果根据实际查获的货物、

物品定罪处罚， 则会出现用推定的主观故意代

替具体的主观故意， 即将走私行为的违法性认

识推定为具体对象的犯罪性认识， 从而陷入了

客观归罪的泥潭。

四、 对走私犯罪中对象认识错

误处置的探讨

走私犯罪在我国刑法体系中是一个类罪

名， 刑法分则第二章和第 347 条、 第 350 条分

别根据所侵犯的具体法益不同， 将走私犯罪分

为 12 个具体罪名， 这些法益的主要载体其实

就是具体的走私对象， 而不同的走私对象有不

同的属性 （包括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 讨论

如何处置对象认识错误， 就有必要根据走私对

象的属性不同来具体分析， 然后根据犯罪对象

认识错误是否属于同一犯罪构成要件下来予以

具体分析。

（一） 不同走私对象的属性分类

根据犯罪对象属性 （包括自然属性和法律

属性） 及侵害法益的不同,笔者拟将上文罗列

的走私对象分为两大类:

1、 允许进出口型走私对象

第一类可以称为“允许进出口型走私对

象”， 走私对象包括允许进出口但需依法纳税

货物、 物品和部分限制进出口的货物、 物品。

前一种走私对象对应的罪名就是走私普通货

物、 物品罪， 其侵害客体是国家的对外贸易管

理制度， 包括了国家征收关税的制度和进出口

管理秩序， 《海关法》 等正面监管法律法规明

确了纳税义务人应当履行如实申报和依法纳税

的义务规范， 保障国家正常对外贸易管理秩序

和对普通货物、 物品进出口监管、 征收关税制

度的施行。

而部分限制进出口的货物、 物品是指通过

实行配额管制、 许可证管制等方式限制进出口

的部分货物、 物品， 通常经国务院对外贸易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许可后即允许进出

口， 但同样需要依法纳税。 比如硅锰铁、 贵重

金属、 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等， 未经许可进

出口上述货物分别触犯了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罪、 走私贵重金属罪、 走私废物罪， 但

一方面， 这些货物从本身属性来说对人身健康

和生态环境均无直接危害， 有的只是某个时间

段需要保护国内相关产业、 或者某些产品要求

特殊资格的经营主体而进行限制性的进出口管

制， 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而未经许可擅自进

出口， 一般也不会发生侵害人身健康、 国内生

态、 环境安全的危害后果， 只是一定程度上侵

害了国家对外贸易管理制度， 其中也包括相关

主管部门的监管秩序； 另一方面， 这类货物、

物品在国内流通环节往往都是不受限制、 可以

自由流通的； 此外， 这类货物进出口时需要获

取许可外， 仍需缴纳进口环节税费。 综上， 笔

者认为走私这类货物在根据犯罪对象的属性进

行分类时可以与走私普通货物、 物品罪一起归

入“允许进出口型走私对象”。

2、 禁止进出口型走私对象

第二类可以称为“禁止进出口型走私对

象”， 走私对象系国家禁止进出口和严格管制

进出口的“货物、 物品”。 这两类货物对应的

罪名涉及了除走私普通货物、 物品罪外的 11

个走私罪名， 侵害的客体可以统一总结归纳为

国家对外贸易管制制度和国家对特定进出口货

物、 物品的禁止性规定。 其中第一类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走私对象包括“毒品”、 “制毒物

品”、 “武器”、 “弹药”、 “核材料”、 “伪造

的货币”、 “境外废物中的洋垃圾”、 “珍贵动

物及其制品”、 “淫秽物品”、 “来自境外疫区

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等” 等等， 走私这类货物、

物品危害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安全、 生态安全

和文化安全， 或是可能含有危害公共卫生安全

的致病细菌和病毒、 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 严

重威胁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危害性很大， 因此是禁止进出口的。 第二类严

格管制进出口的货物、 物品， 例如 ODS 物

质、 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重要的化工原料

等， 走私这类货物往往会对国内生态环境、 国

家资源性物资、 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等造成严重破坏， 有着严格管控的必要性。

这两类货物除了进出口管制严格性和侵害

客体的共通性之外， 还有共通之处， 就是在国

内亦是禁止流通、 交易的， 刑法分则也基本对

应设置了对国内流通环节予以刑事规制的相关

罪名， 另外与之相关的罪名基本上都以涉案货

物、 物品的数量或价值来作为定罪及量刑的标

准。 综上， 笔者认为走私上述货物在根据犯罪

对象的属性进行分类时可以一起归入“禁止进

出口型走私对象”。

（作者单位： 上海海关缉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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